关于哇棒移动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意见

　一、审核情况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全称为“哇棒移动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430346，基础层），成立于2009年7月22日，2013年8月26改制为股份公司，并于2013年12月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简称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截至股权登记日（2017年6月6日），共有股东669人。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均为姬长伟，注册资本为60,491,050元，住所地为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楼502室。申请人主营业务为提供专业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全案策划，为广告主提供精准、高效的广告投放。
（二）审核过程
申请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于2017年6月30日正式受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相关规定，我们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合规性审核，并于2017年7月24日发出书面反馈。反馈期间因财务报表过期，申请人申请了中止审查。9月6日，申请人及相关中介机构提交了书面反馈回复并更新提交了2017年半年报，同时申请恢复审查。
全国股转系统就本次发行出具了《哇棒移动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自律监管情况函》，确认未发现申请人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审核中关注的问题
1、关于申请人业务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目前营业收入包括信息服务收入、广告代理收入、技术服务收入、服务费收入、游戏收入。其中信息服务收入占比最大，毛利率逐期下降。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各主要业务的盈利模式，收入成本确认政策、方法；（2）信息服务业务的前十大客户情况，下游客户获取途径以及合作的稳定性，上游采购模式和成本变动情况，并结合同行业公司情况说明毛利率变动合理性。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称：
（1）报告期内各主要业务的盈利模式、收入成本确认政策、方法
申请人是专业的移动互联网全案整合营销机构，专注于为客户提供精准、高效的营销服务，目前资源涵盖手机厂商操作系统网络和优质客户端（软件、游戏、视频等）等，支持多种表现形式（文字链、图片，插页全屏，内容互动，手机视频等），通过整合手机网络、应用程序和手机广告营销平台，为众多优秀品牌成功执行了大量的营销活动，并与很多品牌广告主及广告公司建立了深度和稳定的合作关系。
报告期申请人的业务包括信息服务收入、广告代理收入、技术服务收入、服务费收入、游戏收入，其中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为申请人的主要业务收入来源，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1-6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申请人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3.21%、86.42%、85.26%。
①信息技术服务业务
申请人信息技术服务业务，即移动互联网营销推广服务，主要是通过自有及整合的广告平台资源为广告客户及广告代理机构提供移动互联网广告营销服务。申请人根据投放的量和投放形式按照约定的计费方式获得广告投放收入。
作为移动互联网广告全案服务公司，申请人主要提供移动互联网广告创意、策略和投放服务，申请人具有较高的媒体覆盖，除自有渠道，在运营商渠道和外部渠道积累了丰富的资源。 
如上图所示，哇棒移动互联网广告服务平台是指申请人媒体投放整合服务平台，哇棒服务团队根据用户需求，产品属性以及受众分析等进行营销服务策略的制定，并通过对广告内容以及广告投放的持续迭代优化进而保证最终的广告投放效果。广告客户主要来自直接的广告客户以及广告代理公司，而所使用的媒体资源包括外部媒体资源和自有媒体资源，其中“哇棒DSP移动广告平台”是申请人重要的自有媒体资源。哇棒DSP移动广告平台来源于我国最早的移动广告平台之一哇棒移动广告平台，外部媒体资源主要包括小米营销平台，OPPO营销平台，VIVO营销平台等手机终端厂商平台和百度，腾讯，阿里，网易，今日头条等企业的流量产品平台。 
广告商及广告代理机构通过自主提交广告需求或通过申请人的营销人员提交广告需求，申请人服务团队对需求进行整合分析并结合相关数据模型进行传播策略制定，创意制作和受众人群圈定进而选定广告发布媒体。广告完成发布之后，将通过各平台的投放系统使广告呈现在相应的资源位，随后广告商及广告代理机构可以通过各平台查看广告的展示、点击等情况，实时获得广告投放数据。流量提供方通过向申请人开放流量资源获得申请人广告客户的广告资源，手机用户通过使用流量方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并在使用过程中对感兴趣的广告进行互动，获得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广告商和代理机构从中获得广告效益，流量方则获得广告收益，申请人获得营销服务收益，达到三赢的局面。
 
该项收入成本确认政策、方法如下：
该项收入为申请人依托自有及战略合作媒体资源为客户提供移动互联网效果广告服务、品牌推广服务，并按照合同约定取得一定的收入。由于网络广告的收费模式，一般有CPM，CPC，CPA和CPT四种。每千人成本（CPM）即根据访问人次收费，表示广告条每显示1000次（印象）的费用。每点击成本(CPC)即根据广告被点击的次数收费。每行动成本(CPA)即根据每个访问者对网络广告所采取的行动收费。每行动成本(CPA)即对于用户行动有特别的定义，包括形成一次交易、获得一个注册用户、或者对网络广告的一次点击等。每时间成本(CPT)即根据时间来收费，国内很多的网站都是按照“一个月多少钱”这种固定收费模式来收费的。除固定收费模式外，上述收费模式均会根据技术统计相应的广告消耗量形成最终结算的收入金额。
申请人具体根据客户的需求，先制定服务方案，客户认可后再行依据方案发布广告，按照广告推广进度时间表或广告发布排期表，结合每月的消耗量，与客户进行核对，根据客户确认的结算单据，申请人确认信息服务收入的实现，其中广告推广进度时间表或广告发布排期表中主要约定推广广告内容、时间、位置、价格等要素；结算单据系经客户和申请人共同确认的，根据技术方法统计的广告流量、点击量、点击率、下载量等必要要素与单价结合计算汇总的广告消耗量。
该服务成本按照推广进度或周期，结合每月的移动媒体的消耗量或者排期单价计算移动媒体采购成本以及直接提供服务的人员工资，以确认信息服务收入对应的成本，确认收入时结转相应的成本。
②广告代理收入
广告代理收入系为客户的广告投放进行媒体数据分析，制定媒体策略、媒体创新、媒体投放计划，并按照客户确认的广告投放计划代理客户实施媒体购买、媒体投放及媒体监测工作所产生的收入。广告代理制度是国际通行的广告经营与运作机制。广告代理的推行使广告媒体代理和媒体机构发布分离，媒体机构负责发布广告，广告公司则接受广告主的委托，代理广告媒体投放业务。
申请人广告代理收入与前述①中的信息技术服务业务收入的主要区别系广告所发布的媒体不同，申请人广告代理收入主要是以传统的四大传播媒体（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为核心的广告代理服务收入，而信息技术服务业务收入主要是以移动互联网媒体为核心的营销服务收入，主要聚焦移动互联网广告，为广告主基于移动互联网所投放的广告，包括展示类广告、搜索引擎广告、文字链广告、分类广告和其他形式广告等。
申请人广告代理收入在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1-6月占申请人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76%、15.64%、11.51%。申请人广告代理业务具体为申请人在确定客户广告投放需求后，根据客户的目标人群、广告预算等行业经验，代理客户实施传统媒体购买、广告投放工作并收取广告费收入。其中媒体采购价格政策按照申请人与媒体供应商签订的协议或媒体供应商提供的报价为准，取得媒体广告资源，申请人向广告主或其代理广告公司进行销售，并从中赚取价差。申请人广告代理收入成本确认政策、方法为：申请人接受客户委托，按照合同约定的需求方案，将广告在一定的媒介上播放，每月根据双方认可的第三方的监播报告数据，按进度确认广告代理收入的实现。申请人广告代理业务成本，按照采购合同约定的需求，每月根据双方认可的第三方的监播报告数据，按播放进度确认广告代理成本，确认收入时结转相应的成本。
③技术服务收入
技术服务收入主要为提供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等服务业务获取的收入，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1-6月占申请人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39%、0.08%、0。技术服务业务是申请人接受客户委托，依托申请人的专业技术团队，为客户提供的包括但不限于平台搭建、运维等技术服务，经客户验收合格之后，取得相应技术服务收入。
申请人技术服务业务收入成本确认政策、方法为：对已经将技术成果移交给客户并且得到了客户的认可或验收，且提供该技术服务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申请人确认提供技术服务的收入的实现。申请人技术服务业务成本主要是为提供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等服务发生的人员工资、设备摊销等支出金额，确认收入时结转相应的成本。
④服务费收入
服务费收入主要包含栏目、宣传片制作费收入，活动策划等服务费收入，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1-6月占申请人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0、9.19%、11.51%。
收入成本确认政策、方法为：申请人接受客户委托，进行制作或设计，制作或设计完成后，由客户验收确认，申请人确认该制作或设计服务收入的实现。服务业务成本为栏目、宣传片制作、活动策划、VI设计等服务相应发生的人员工资、制作材料等支出，确认收入的同时结转相应的成本。
⑤游戏收入
申请人的游戏收入系2016年度申请人全资子公司北京雷霆瀚海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游戏《农场物语》于2016年下半年在APP STORE运营上线，收入为2.28万元。
申请人游戏收入是自研游戏在苹果APP上运营的分成收入。申请人游戏成本是游戏开发的人员工资、服务器租赁、流量采购费用及摊销费用等计算游戏成本支出，确认收入时结转相应的成本。
（2）信息服务业务的前十大客户情况，下游客户获取途径以及合作的稳定性，上游采购模式和成本、毛利率变动情况
①信息服务业务的前十大客户情况
2015年度申请人信息服务业务前十大客户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元）
	年度销售占比

	1
	国美在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39,267,357.42
	17.66%

	2
	乐得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27,339,979.55
	12.29%

	3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13,252,480.75
	5.96%

	4
	北京搜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13,232,075.47
	5.95%

	5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2,166,606.44
	5.47%

	6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6,589,542.58
	2.96%

	7
	北京网聘咨询有限公司
	5,713,587.60
	2.57%

	8
	美丽说（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629,245.28
	2.08%

	9
	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
	4,014,599.06
	1.81%

	10
	分享一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3,875,242.52
	1.74%

	 
	合计
	130,080,716.67
	58.49%


2016年度申请人信息服务业务前十大客户的具体情况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元）
	年度销售占比

	1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114,840,133.94
	13.66%

	2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10,781,192.67
	13.17%

	3
	网易传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51,325,698.42
	6.10%

	4
	北京国美在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50,860,839.51
	6.05%

	5
	网易乐得科技有限公司
	37,452,736.81
	4.45%

	6
	北京密境和风科技有限公司
	25,209,412.00
	3.00%

	7
	深圳平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20,040,142.74
	2.38%

	8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181,533.24
	1.81%

	9
	网易乐得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14,436,477.41
	1.72%

	10
	北京融联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2,539,692.93
	1.49%

	 
	合计
	452,667,859.67
	53.83%


2017年度1-6月份申请人信息服务业务前十大客户的具体情况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元）
	年度销售占比

	1
	北京融联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1,821,604.71
	8.42%

	2
	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0,721,462.84
	8.20%

	3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8,089,819.87
	5.66%

	4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21,829,937.83
	4.40%

	5
	网易传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8,452,136.83
	3.72%

	6
	北京天盈创智广告有限公司
	18,207,547.17
	3.67%

	7
	北京悦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7,822,124.93
	3.59%

	8
	杭州信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14,255,679.80
	2.87%

	9
	快看世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1,416,341.65
	2.30%

	10
	北京国美在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842,313.37
	2.18%

	 
	合计
	223,458,969.00
	45.01%


②下游客户获取途径以及合作的稳定性
目前申请人以线下销售推广为主，一方面通过销售人员自主拓客，另一方面通过招投标方式成为客户供应商系统成员之一，就具体业务采用“运营+策划+优化”的团队式销售模式。即申请人销售人员负责了解客户的基本需求、维护客户关系等工作，策划人员负责挖掘客户需求，根据客户需求制定服务方案，运营和优化接受客户技术咨询、解决客户技术难题、确定合作方向等工作。
报告期内，申请人与主要客户的合作关系较为稳定，国美、京东、网易、苏宁在2015年度、2016年度均为申请人前十大客户，且2016年度的广告投放金额较2015年度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申请人通过提供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客户充分的信赖和肯定。
③上游采购模式和成本变动情况
申请人主要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小米，OPPO，VIVO等厂商媒体的核心代理商资格，并与多家媒体保持长久稳定的合作关系，如华为，360等。申请人与主流大媒体一般签订框架协议，按照客户对媒体的消耗情况进行预付费。针对框架外的媒体资源实行独立采买。
报告期申请人成本变动情况表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6月
	2016年
	2015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信息服务
	377,493,384.77
	84.79%
	648,820,962.17
	88.37%
	168,436,442.82
	97.24%

	广告代理
	14,177,666.91
	3.18%
	30,555,493.52
	4.16%
	2,969,358.49
	1.71%

	技术服务
	-
	-
	225,596.49
	0.03%
	1,810,141.78
	1.05%

	服务费
	51,943,378.95
	11.67%
	53,197,351.05
	7.25%
	-
	-

	游戏
	1,618,471.38
	0.36%
	1,415,107.09
	0.19%
	-
	-

	合计
	445,232,902.01
	100%
	734,214,510.32
	100%
	173,215,943.09
	100%


由上表可知，申请人各类业务的营业成本变化趋势与其营业收入基本一致。
报告期内，申请人营业成本随业务规模的扩大持续增长，主要系广告投放代理成本随着客户广告投放规模的大幅增加而增长，与营业收入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媒体的行业集中度在逐渐提高，目前互联网广告媒体资源逐渐向国内市场地位较高、浏览量较大、用户数较多、广告传播效果较好的媒体供应商集中。优秀的移动互联网媒体供应商的的议价能力提升，进而表现在刊例价（主要是指每家媒体官方对外报出的价格，根据媒体的知名度、曝光量、区域等因素，每家媒体都会核定适合自己定位的刊例价格）上涨，导致申请人的媒体采购成本上升。随着申请人业务规模快速扩张，申请人对媒体渠道的采购支出也随之大幅增加，同时申请人为了提升客户满意度，为主要客户提供了更多附加服务，致使营业成本增加。
④同行业公司情况比较
2015年度、2016年度申请人与同行业相关公司毛利率对比变分析如下表所示：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2016年毛利率（%）
	2015年毛利率（%）

	300242
	明家联合
	12.45%
	13.60%

	834156
	有米科技
	10.97%
	23.42%

	600986
	科达股份
	13.65%
	20.47%

	430346
	哇棒传媒
	12.69%
	18.74%


有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为834156，系2015年11月10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的创新层公司。该公司是综合性移动互联网企业，有米科技的经营业务覆盖了移动广告和游戏联运两大业务板块，移动广告平台以“有米广告+海外广告Adxmi+社会化媒体米汇”为核心业务，具备强大的移动渠道资源。
广东明家联合移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为300242，2011年7月12日在创业板上市。该公司2015年资产重组后，移动数字营销业务将成为上市公司最主要的收入贡献来源。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为600986，2004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该公司自2015年起通过资产重组成功转型数字营销业务，报告期内行业属性变更为“互联网及相关服务”。2016年，为增强盈利能力，上市公司进一步聚焦行业数字营销，致力于打造国内领先的数字营销集团。
从上表可见，同行业公司的毛利率2015年至2016年整体呈下降趋势。申请人2016年度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为：移动互联网媒体的行业集中度在逐渐提高，从行业现状来看掌握移动互联网媒体的企业与大量普通企业之间的提供媒体资源能力差距已经在逐步拉开，优秀的移动互联网媒体供应商的议价能力提升。同时，移动营销行业竞争日益加剧，申请人基于市场竞争情况，适当调整了收费价格，导致申请人毛利率降低。
主办券商、会计师认为，申请人目前营业收入包括信息服务收入、广告代理收入、技术服务收入、服务费收入、游戏收入。其中信息服务收入占比最大，毛利率逐期下降。申请人在报告期内各主要业务的盈利模式、收入成本确认政策、方法合理；通过分析申请人信息服务业务的前十大客户情况，下游客户获取途径以及合作稳定性，上游采购模式和成本变动情况，并结合同行业公司情况核查申请人毛利率变动具有合理性。
　　2、关于收购北京昊海金桥广告有限公司
审核中关注到，报告期内申请人以募集资金收购北京昊海金桥广告有限公司70%的股权。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北京昊海金桥广告有限公司资产、收入、利润及其变动情况、原因，并说明对申请人整体业绩的影响情况。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称：
昊海金桥的资产、收入、利润等相关指标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元）
	68,892,667.50
	52,033,696.15
	32.40%

	负债总计（元）
	35,469,026.84
	24,537,127.68
	44.55%

	股东权益合计（元）
	33,423,640.66
	27,496,568.47
	21.56%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权益（元）
	 23,396,548.46 
	　19,247,597.93 
	21.56%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11,558,969.72
	81,150,880.20
	37.47%

	净利润
	19,927,072.19
	16,140,207.50
	23.46%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948,950.5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9,927,072.19
	16,140,207.50
	23.46%

	毛利率（%）
	26.54%
	28.43%
	-6.64%


2016年比2015年资产总额增加16,104,921.80元，增加比例为32.40%,主要是昊海金桥净利润、短期借款增加导致；由于收入增长幅度较大，应收账款比上期也有较大增幅，基本与收入增长趋同，2015年12月31日和2016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8,765,385.93元、11,776,900.00元。昊海金桥应收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营业收入增长迅猛，而客户回款存在一定的周期，公司大部分的应收账款账龄均在一年之内，公司应收账款主要客户的资本实力强、信誉度高，历史上应收账款回款质量良好，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2015年、2016年昊海金桥的营业收入分别为81,150,880.20元、111,558,969.72元，2016年度营业收入较2015年度同比增长37.47%。变动的主要原因：首先，服务项目的大幅度增加，与2015年度相比，昊海金桥的新增业务来源于汽车、医疗、金融等；其次，昊海金桥2016年度的新客户多为高端客户，服务需求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2015年、2016昊海金桥的净利润分别为16,140,207.50元、19,927,072.19元。2016年度净利润较2015年度增长了23.46%，主要是昊海金桥经营规模扩大，业务扩张能力增强，主营业务收入增加，同时对成本、费用等严格控制，但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保持一定的市场占有率，昊海金桥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广告代理及服务项目，在保持收入增速的情况下，毛利率有一定程度下滑；此外，总体而言2016年度昊海金桥收入增长，净利润也随之增长，盈利能力增强，实现了良好的业绩增长。
昊海金桥对申请人整体业绩的影响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7.06.30

	
	哇棒传媒
	昊海金桥
	占比

	资产（元）
	541,780,948.72 
	57,153,152.39 
	10.55%

	负债（元）
	136,576,574.49 
	19,801,236.59 
	14.50%

	股东权益合计（元）
	405,204,374.23 
	37,351,915.80 
	9.22%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元）
	394,774,083.90 
	26,146,341.06 
	6.62%

	项目
	2017年1-6月

	
	哇棒传媒
	昊海金桥
	占比

	收入（元）
	496,633,292.61
	73,181,774.87 
	14.74%

	营业利润（元）
	 23,651,309.42 
	 4,525,657.14 
	19.13%

	净利润（元）
	 21,136,087.74 
	 3,928,275.14 
	18.59%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元）
	 20,884,001.51 
	 2,744,240.87 
	13.14%


（续）
	项目
	2016.12.31

	
	哇棒传媒
	昊海金桥
	占比

	资产（元）
	532,988,536.82
	68,892,667.50
	12.93%

	负债（元）
	148,920,250.33
	35,469,026.84
	23.82%

	股东权益合计（元）
	384,068,286.49
	33,423,640.66
	8.70%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元）
	373,890,082.39
	23,396,548.46
	6.26%

	项目
	2016

	
	哇棒传媒
	昊海金桥
	占比

	收入（元）
	840,918,161.55
	111,558,969.72
	13.27%

	营业利润（元）
	57,829,571.50
	23,454,889.73
	40.56%

	净利润（元）
	44,620,151.95
	19,927,072.19
	44.66%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元）
	40,058,190.69
	13,948,950.53
	34.82%


（续）
	项目
	2015.12.31

	
	哇棒传媒
	昊海金桥
	占比

	资产（元）
	428,061,273.36
	52,033,696.15
	12.16%

	负债（元）
	85,913,138.82
	24,537,127.68
	28.56%

	股东权益合计（元）
	342,148,134.54
	27,496,568.47
	8.04%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元）
	333,831,891.70
	19,247,597.93
	5.77%

	项目
	2015年度

	
	哇棒传媒
	昊海金桥
	占比

	收入（元）
	222,400,729.20
	 81,150,880.20 
	　

	营业利润（元）
	24,517,170.04
	 19,035,104.67 
	　

	净利润（元）
	24,314,074.79
	 16,140,207.50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元）
	24,314,074.79
	 
	　


注：由于北京昊海金桥广告有限公司70%的股权过户至申请人名下的相关工商登记手续于2015年12月28日办理完毕，因此2015年申请人财务报表中未合并昊海金桥利润表。
申请人收购昊海金桥70%股权过户完成时间系2015年12月28日，该日昊海金桥成为申请人控股子公司。昊海金桥是一家以电视媒体为核心的广告代理服务商，此次收购实现了申请人在电视端的数据布局，成为移动互联网广告和传统媒体广告的多模式广告业务服务商，拥有重汽集团、中国平安等实力雄厚的稳定大客户，其将为申请人拓展重要品牌客户奠定基础，深度补充申请人的客户与媒体资源，丰富申请人的媒体及用户数据。2016年度，申请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营业收入为84,091.82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278.11%，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05.82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64.75%，总资产增长率为24.51%。由此可见，申请人收购昊海金桥70%股权完成后，申请人的经营情况以及运营、经营业绩均增长良好。
主办券商、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申请人以募集资金收购北京昊海金桥广告有限公司70%的股权，对申请人整体业绩的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申请人的经营情况以及运营、经营业绩均增长良好。
3、关于财务报表延期披露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延期披露了2016年年报。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延期披露2016年年报的原因，是否涉及重大会计差错，相关会计师对申请人的会计处理是否存在争议。如有，请说明具体情况。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申请人回复称：
申请人未在2016年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编制并披露年度报告，主要原因系申请人于2017年4月6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改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申请人2016年度审计机构，负责申请人2016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工作。由于申请人变更审计机构后预留的审计时间不够，导致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审计报告的时间较晚，申请人最终于2017年5月15日才完成对2016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并对外披露。
前述申请人未在2016年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编制并披露年度报告情况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以下简称“《信息披露细则》”）第十一条之规定，构成信息披露违规，根据2017年6月23日股转系统公告【2017】184号《关于对未按期披露2016年年度报告的挂牌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责任人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公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对申请人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同时对申请人的时任董事长姬长伟、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负责人常小可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
申请人本次延期披露2016年年报的原因系审计机构未能及时完成审计工作导致，不涉及重大会计差错，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申请人的会计处理不存在争议，也不涉及重大会计差错。
主办券商认为，申请人已经补充披露延期披露2016年年报的原因，不涉及重大会计差错，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申请人的会计处理不存在争议。
会计师认为，申请人延期披露2016年年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申请人2017年4月临时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导致会计师预留的审计时间不够，从而延迟出具审计报告，不涉及重大会计差错，相关会计师对申请人的会计处理不存在争议。
4、关于发行对象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没有披露参与本次发行的非自然人投资者是否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以及自然人认购者之间的关联关系。对此，要求申请人梳理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自律规则，补充披露：（1）除自然人之外参与本次发行的投资者是否需要履行相关登记备案程序。如是，请披露完成登记备案的具体情况；尚未完成的，请披露进展情况，以及没有完成备案或登记即向我会申报行政许可、参与股票发行认购是否合法合规。如否，请补充披露不进行备案或登记的理由，并说明是否合法合规；（2）自然人认购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3）自然人投资者认购资金来源，是否涉及股份代持、委托持股。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称：
（1）机构投资者登记备案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中机构投资者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股东类型
	核查结果
	备注

	1
	华觉（北京)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华觉多策略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私募投资基金
	华觉多策略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已于2016年8月29日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基金编号：SL9713；其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华觉（北京）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10月22日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P1025184
	根据《股票认购合同》、保证金打款凭证，投资人系以华觉多策略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认购本次发行股票

	2
	西藏绿通哇棒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西藏绿通”）
	私募投资基金
	正在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其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中新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月14日办理登记，登记编号：P1030075
	根据《股票认购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投资人系以西藏绿通哇棒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本次发行股票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顺势哇棒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私募投资基金
	已于2016年12月27日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基金编号：SN0465；其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重庆顺势创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4月17日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P1000822
	根据《股票认购合同》、保证金打款凭证，投资人系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顺势哇棒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购本次发行股票

	4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邮创业基金-广发证券-中邮创业新三板1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专户产品
	管理计划已于2015年4月28日办理备案，备案编码：S91798；其基金管理人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编号为A054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金管理资格证书》
	根据《股票认购合同》、保证金打款凭证，投资人系以中邮创业基金-广发证券-中邮创业新三板1号资产管理计划认购本次发行股票

	5
	上海汉理前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私募投资基金
	已于2015年7月20日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基金编号：S39400；其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上海汉理前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4月22日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P1001151
	根据《股票认购合同》、保证金打款凭证，投资人系以上海汉理前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本次发行股票

	6
	北京天华锦绣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私募投资基金
	已于2017年1月16日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基金编号：SM8569；其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北京中合农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1月7日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P1006007
	根据《股票认购合同》、保证金打款凭证，投资人系以北京天华锦绣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购本次发行股票

	7
	中州蓝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已于2015年7月9日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P1017746
	根据《股票认购合同》、保证金打款凭证、投资人出具的说明，中州蓝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以其自有资金认购本次发行股票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9月2日发布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机构业务问答(二)—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有关问题的解答》，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非本次发行的前置条件，且西藏绿通哇棒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了《关于基金备案办理进度的说明》，承诺在2017年9月30日前办理完成私募基金备案手续。西藏绿通参与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合法合规。
（2）自然人投资者间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中姬长伟为申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除此之外，其他发行对象与申请人及其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自然人投资者资金来源
本次发行对象中自然人投资者姬长伟、白瑞芹、马俊英、赵志宏拟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系自有资金，其认购的股份不存在委托他人持有或代他人持有的情形，亦不存在股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主办券商、律师认为，本次新增机构投资者中，除西藏绿通外，均履行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西藏绿通未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不是本次发行的前置条件，且其已出具于2017年9月30日之前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承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机构业务问答(二)—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有关问题的解答》的相关要求。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公众公司办法》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自然人投资者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发行的自然人投资者拟参与认购的资金系自有资金，其认购的股份不存在委托他人持有或代他人持有的情形，亦不存在股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5、关于股份质押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未披露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股份质押情况。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股份质押情况，如存在，请说明对控制权和经营管理的影响。请主办券商、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称：
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监高人员及其他5%以上股东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2016年7月29日，颜鸿将其所持申请人700万股股份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为申请人在该银行的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质押担保。
截至2017年7月31日，颜鸿担任申请人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持有申请人7,210,000股股份，占申请人股份总额的11.92%，其中，质押股份7,000,000股，占申请人股本总额的11.57%。
除上述质押情况外，报告期内申请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监高人员及其他5%以上股东不存在股份质押情况。申请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姬长伟，本次股权质押有利于申请人筹资，解决申请人资金需求，不会导致申请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申请人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
主办券商、会计师、律师认为，报告期内除股东、副董事长、总经理颜鸿办理股份质押外，申请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监高人员及其他5%以上股东不存在股份质押情况。本次股权质押有利于申请人筹资，解决申请人资金需求，不会导致申请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申请人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
　　6、关于发行数量和金额
审核中关注到，发行方案显示，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900万股（含900万股），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7,235万元，但发行对象拟认购数量和金额已确定，分别为8,888,950万股和170,223,392.5万元。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上述差异的原因，是否影响方案的后续执行。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称：
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公告前，申请人管理层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决定拟以19.15元/股的价格发行不超过900万股（含9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拟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7,235万元（含17,235万元）。经与多名潜在投资者沟通后，申请人最终与华觉（北京）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华锦绣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姬长伟、白瑞芹等11名认购者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根据《股票认购合同》，上述11名认购者合计拟认购公司的股票数量和金额分别为8,888,950股和170,223,392.50元，分别未超过900万股（含900万股）和17,235万元。由于投资者拟认购的股票数量和金额均在申请人本次发行方案确定的限额内，且本次发行对象及其拟认购数量、金额均已确定，因此上述表述差异不会影响申请人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的后续执行。
主办券商、律师认为，由于投资者拟认购的股票数量和金额均在申请人本次发行方案确定的限额内，且本次发行对象及其拟认购数量、金额均已确定，因此上述表述差异不会影响申请人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的后续执行。
　　7、关于募集资金
审核中关注到，本次发行申请人拟募集资金不超过172,350,000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资金需求量测算基于流动资金贷款需求量的测算。对此，要求申请人根据报告期营业收入增长情况，经营性应收（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及应收票据）、应付（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及应付票据）及存货科目对流动资金的占用情况，补充披露补充流动资金金额的测算过程。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称：
申请人近三年一期营业收入持续增长，2014年、2015年、2016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00,861,243.83元、222,400,729.20元、840,918,161.55元，2017年1-6月份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496,633,292.61元。2015年度营业收入较2014年度增长120.50%，2016年度营业收入较2015年度同比增长278.11%。一方面随着移动互联网广告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广告主将广告投放市场转为移动端广告；另一方面基于申请人优越的移动营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以及对于主流移动媒介资源掌握，申请人销售金额预期会仍有持续的增长。根据目前的业务规模和各业务板块运营情况，申请人采用审慎原则预计2017年营业收入增长率约为85%（本次测算不构成对2017年度相应财务数据的承诺），即申请人预计的2017年度营业收入为1,555,698,598.87元。同时，申请人综合考虑2015、2016各项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收入的比例，预计申请人2017年度各项数据及营运资金情况计算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2015-2016各项占营业收入比例算术平均值
	2017年12月31日
(预计)

	应收账款
	97,657,366.08
	213,556,349.92 
	34.65%
	539,049,564.51 

	预付款项
	23,971,776.78 
	77,739,232.38 
	10.01%
	155,725,429.75 

	应收票据
	　
	　
	　
	　　　　　　　　　　　

	存货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121,629,142.86 
	291,295,582.30 
	　
	694,774,994.25 

	应付账款
	 2,976,470.60 
	16,291,066.32 
	1.64%
	25,513,457.02 

	预收款项
	16,449,384.79 
	14,558,630.47 
	4.56%
	70,939,856.11 

	应付票据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19,425,855.39 
	30,849,696.79 
	　
	96,453,313.13 

	流动资金占用额（经营资产-经营负债）
	 102,203,287.47 
	260,445,885.51 
	　
	598,321,681.12 

	营运资金需求
	337,875,795.61

	项目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222,400,729.20
	840,918,161.55
	 
	1,555,698,598.87 


根据以上测算，申请人2017年经营发展所需的营运资金缺口为337,875,795.61元，本次股票发行拟使用170,223,392.50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综上所述，按两种方式测算的营运资金缺口均超过申请人本次募集资金总额，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具有合理用途，募集资金的运用有利于申请人进一步的做大做强，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主办券商、会计师认为，申请人采用上述方法计算的数据准确，同时按该种方式测算的营运资金缺口超过本次募集资金总额，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具有合理用途。
　　8、关于募集资金专户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未开立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对此要求申请人按照《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要求，开立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同时，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称：
申请人已为本次发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户名：哇棒移动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账号：698192836 ；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林萃路支行。
主办券商、律师认为，申请人已按照《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要求，开立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三、合规性审核意见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以及对反馈意见的回复，我会认为，申请人信息披露基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中介机构已就本次申请的相关问题依法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据此，我会同意哇棒移动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
